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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探討臺灣高等教育公共化的意涵與實施策略，擬從 Why、What、

How 三方面加以論述，即：一、為何要推動高教公共化；二、高教公共化的意涵

與特性；三、高教公共化實施之策略，茲分別申述說明如下。

一、為何要推動高教公共化 

依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第 13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宣示，高等教育應

根據能力，以一切適當方法，特別應逐漸採行免費教育制度，使人人有平等接受

機會。次依我國大學法第 1 條第 1 項規定：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

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教育部於 2018 年起推動兩階段之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第一階段即是全面性提升大學品質及促進高教多元發展，以提升學

生平等受教權益，並期望大學培育出多元優質人才，進而帶動國家整體幸福與繁

榮。臺灣為何要推動高教公共化，本文擬從以下五個緣由加以敘述。 

(一) 符合高教發展趨勢 

世界高教發展趨勢已由菁英教育逐漸轉變為大眾教育，臺灣甚至邁向普及教

育。我國公私立大專校院，1963 學年有 35 所，至 2009 學年大幅增加至 164 所，

2021 學年有 149 所（其中大學 126 所、學院 11 所、專科學校 12 所）（教育部統

計處，2022a）。另從 2020 學年度我國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升學情況觀之，

普通科與專業群科升學人數占應屆畢業生升學人數 9 成以上，整體升學率達

86.2%（教育部統計處，2022b），高等教育淨在學率達 74.41%（教育部統計處，

2022c），顯示臺灣高教發展，已循 Trow（1973）模式顯現擴張為大眾教育現象。

因大專校院數之大幅擴充，造成高教結構改變、資源稀釋等現況問題，此外，臺

灣復面臨少子女化之挑戰，故高教發展亟需創新變革，以提升競爭力及符應臺灣

當前高教發展趨勢。 

(二) 配合社會人力需求 

基於當前社會發展進程，臺灣已由農業社會、工業社會，知識社會邁向創新

社會、風險社會，當前社會人力需求之特性，已由過往的體力、技術，轉為知識

社會核心競爭力所強調之創新，及創新社會所著重之素養，以及風險社會所需之

道德+素養+應變。為配合臺灣社會人力需求，國家應協助大專校院培育具知識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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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技術集成之跨領域專業及素養人才。 

(三) 紓解所得差距壓力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家庭收支調查結果分析，2021 年臺灣每戶所得

高低差距達 6.15 倍（行政院主計總處，2021）。如按所得 5 等分位區分，2018 年

平均每戶教育支出占每戶可支配所得之比率，所得後 20%之教育支出僅新臺幣

（下同）2,815元，占可支配所得之比率為 0.82%；所得前 20%之教育支出為 57,226

元，占可支配所得之比率為 2.73%（行政院主計總處，2018）。上開調查資料顯

示，所得差距對投入教育資源之影響程度，是故高教公共化之推動，可使學生就

學負擔減輕，改善教育支出占家庭所得比率過高之問題，有助於紓解所得差距之

壓力、減少家庭與個人接受高等教育之負擔，使國民接受高教之機會更為均等。 

(四) 因應供需失衡問題 

囿於近二三十年來，臺灣整體經濟發展趨緩、教育經費有限等因素，加上少

子女化趨勢，大專校院數快速增加，導致招生門檻降低、大學質量失衡，高教資

源產生排擠效應，進而衍生學歷文憑貶值、出現學用落差、產業人才斷層等供需

失衡問題。如促進高教公共化之推動，可依社會經濟發展需要來決定培育專業人

才及進行適當資源分配。 

(五) 高教已成公共產品 

根據財政部公布之 2021 年財政統計年報可知，政府投入教育經費占政府總

支出之比率約為 17.5%，僅次於社會福利經費之 23.7%（財政部，2021）。顯示政

府國家亦積極挹注教育經費。又高教是整體社會之一環，其教育成果係由社會所

共同分享，因此由國家承擔投資高教之角色，實有其必要性，其目的係為服務與

滿足國家社會之需求，亦可將之視為國家提供之公共財。 

二、高教公共化的意涵與特性 

基於當前高教發展趨勢及前述推動高教公共化之緣由，以下針對高教公共化

的意涵與特性，申述如下。 

(一) 高教性質應具公共性 

現代文明國家係以增進、實現和維護全體公共利益為目的，高等教育承擔人

才培養、科學研究及服務國家社會等公共事務，且是引領國家社會公共需要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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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領域。因此，高等教育之公共性具有公開性、公正性、公平性、公益性（黃彬，

2015）等特性，且應具有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利益之公共性價值。 

(二) 學校辦學應具公益性 

高教組織之任務應具有公益使命，高教辦學係為提升教育品質、健全學校發

展，以培育多元專業人才、促進社會公益和進步。故大專校院辦學需維護社會公

共利益、提升公共服務品質，並應具有大專校院社會責任及公益性之特質。 

(三) 學校經營應非營利性 

依司法院釋字第 382 號解釋理由書闡明，公立學校係各級政府依法令設置實

施教育之機構，除公權力外，具有部分機關之地位，非屬營利事業；而私立學校

係為國家執行教育權，提供教育選擇機會，並以提高私校之公共性為重要發展目

標，此在私立學校法第 1 條亦有明文規定。故大專校院經營具有非營利性之特

性，並以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 

(四) 學校收費應具普惠性 

根據教育部公布之教育統計指標之國際比較，2021 年國立大學校院（不含

醫學院）每學年學雜費範圍介於 42,140～60,520 元；私立大學校院（不含醫學院）

每學年學雜費範圍介於 58,000~113,828 元（教育部統計處，2022d）。相關資料顯

示公私立學校之學雜費差距已有縮小趨勢，然為達到高教公共化之目標，仍必須

透過國家投入公共財政之支持，使學校收費具普惠性，提供國民就學及公平選擇

之機會，落實教育公平化理念。 

(五) 學費調整應具合理性 

依教育部訂頒之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現行規定學校得審酌財務狀

況、助學機制及辦學綜合成效，提出年度之學費調整方案報部，教育主管機關則

參酌學校教學成本及受教者負擔能力，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相關指標，合理

核定調整學費。政府對於高等教育是否合理調整學費，應綜合考量國家關鍵發展

政策、政府資源分配差異、學校辦學屬性、經濟弱勢族群等因素，使學生所支付

之學費，獲得相對應之教育品質回報。 

(六) 高教教學應具博雅性 

大專校院長久以來具有教學、研究、服務與推廣之基本功能，因應變動和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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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會來臨，教學由原強調知識、技術層面，轉為注重能力、情意、態度和價值

觀統合之素養（林新發、林寬豪，2021）。高教教學為符應未來發展需求，在人

文博雅知識基礎上，更應著重具備學科專業知能、實踐能力與素養，以達成跨域

博雅教育之理想，進而將專業人才學術領域之影響力帶入國家社會，促進共同利

益之發展。 

(七) 招生對象應具普遍性 

依現行高教多元入學方案，大專校院系所依其特色選擇招生管道，訂定招收

條件、招收志向、興趣與能力相符之學生；學生則依其志向、興趣與能力選擇適

合之大專校院系所就讀，提供所有學生多元選擇及適性發展的高教機會。故為落

實高教公共化之公開、公正、公平等特性，我國高教招生對象應具普遍性，招生

管道及入學方案並應實踐多元參與及民主選擇之特性。 

(八) 所系整合應具互利性 

因應當前少子女化造成生員不足之現象，大專校院囿於經費、師資、課程等

資源稀釋困境，應透過所系整合規劃，除能活絡校內所系資源，有效融通、運用

學校人力資本，進而跨校或跨國進行策略聯盟合作，對規模較小之系所及學校，

應能提升整體經營效能之互利性，且有助於促進科際整合之跨領域研究及學術創

新發展。故透過所系整合之互利性，提升學校整體教學及研究品質，更是作為高

教組織追求公共化之實踐基礎。 

(九) 資源分配應具效益性 

受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思潮之影響，高教規模快速擴張，進而衍生教育資源分

配不均等問題。為促進高教公共化之推動，國家可依社會經濟發展需要來決定培

育重點專業人才之資源分配，抑或視國家整體資源及各校推動資源整合情形，有

效運用教育資源，以解決前述學用落差、產業人才斷層等供需失衡問題，並藉由

資源分配提升高教競爭力及辦學效益。 

(十) 學生學習應具多元性 

因應全球化、AI 人工智能化、多元社會不同價值觀及網路媒體快速變遷，亟

需培養具跨領域專業能力及具批判思考力之優質人才。大學為符應社會趨勢及產業

需求，必須透過發展辦學特色、創新教學方法及多元跨域課程，引發學生學習熱

情，提升自主學習能力，進而發展學校多元特色，培育學生多元思維，成為多元

跨域素養之複合型人才。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3，12（1），頁 01-08 

 

高教公共化理念與實踐 主題評論 

 

第 5 頁 

三、高教公共化實施之策略 

以上界定高教公共化的意涵與特性，進而就推動高教公共化，提出以下實施

策略供參考。 

(一) 擴增推薦甄試方式之招生名額比率 

為保障經濟弱勢學生之受教權，可藉由擴增推薦甄試方式之招生名額比率，

透過特殊選才管道，著重不同教育經歷之錄取機制，招收經濟弱勢、特殊境遇、

新住民等，逐步由過往經濟扶助之補助措施，提升至建構完善就學之機會。 

(二) 降低助學貸款利息並提供工讀助學金 

為協助學生安心就學，減輕就學費用籌措負擔，在不增加政府額外支出之前

提下，同時考量物價指數波動、畢業生就業狀況及償還能力等，規劃降低助學貸

款利息。並為使經濟弱勢學生得同時兼顧課業與生活所需，提供工讀助學膳食金

等勵學協助機制，使其不再為籌措就學或生活費用而耽誤學習機會，藉由高教培

育過程翻轉自己的未來。 

(三) 修訂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預算占比 

依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各級政府教育經費預算合計應

不低於該年度預算籌編時之前三年度決算歲入淨額平均值之 23%。為培育優質

創新人才，提升國際競爭力，應適時檢討提高教育經費編列之法定下限至 25%，

俾有助於確保高教公共化之落實，確立政府投入高教資源之主體地位，發揮整體

社會對高教投資及推動之效益。 

(四) 增加補助績優公私立大專校院經費 

國家為全面協助大專校院提升教育品質，縮小公私立大專校院教育資源之差

距，可藉由提供績優公私立大專校院之獎補助經費，優化教學與完善師資結構，

避免學校為降低教學支出成本，大量改聘專案、兼任教師，影響辦學品質。如由

國家協助大專校院建構更為優質之就學環境，亦是促進高教機會均等的有效實施

策略之一。 

(五) 推動大專校院系所整合以發展特色 

因應全球化之高教競爭，強化大專校院辦學特色，有利於學校招生與經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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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藉由校內系所整合，擴大系所經營規模，除優勢互補、降低單位學生成本，

提升資源使用效益外；在教學、研究方面，亦可形成較完備之跨領域創新研究團

隊，俾更加突顯系所原有之特色和優勢。 

(六) 大專校院實施校務評鑑並配合改制 

大專校院實施校務評鑑可協助學校自我定位、發現優劣勢並強化發展特色，

藉由對學校教學、研究、服務、輔導、校務行政及學生參與等事項之整體評鑑，

以確保學生學習權益、提升辦學品質及競爭力。並針對校務評鑑結果及整體高教

系統之資源管理，進行組織變革及改制調整。 

(七) 依學校評鑑成績核定系科招生人數 

大專校院申請各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得視學校配合國家重大政策、依大學

評鑑辦法或專科學校評鑑實施辦法規定，經評鑑結果完善或績效卓著等辦學情

形，核定系科招生人數，以提高學生、家長選擇辦學績效良好學校之機會。 

(八) 適度調整公私立大專學雜費及招生數 

為維持高教品質，大專校院財政基礎可透過教育經費編列與分配，擴充學校

財務來源，並建立強化弱勢助學措施，使學生不因經濟因素而影響就學權益。又

為因應生員減少及招生缺額問題，得階段性酌減招生人數，透過國家經費補助強

化學校特色發展，提升辦學品質；並得視學校辦學績效、師資質量等，適度調增

招生人數，以確保大專校院財務狀況與永續發展。 

(九) 鼓勵大專校院整併及招收境外生員 

鼓勵大專校院整併主要有三個因素：(1)少子女化，生員短缺；(2)大專校院數

量過多，資源稀釋；(3)學校規模較小，財務經營困難。而大專校院整併之成效則

歸納有：(1)適度提升聲譽；(2)提升未來競爭力；(3)產生規模經濟效應；(4)快速

形成綜合大學；(5)增加學生跨域選修和互動機會（林新發，2017）。因此，大專

校院整併產生之規模經濟效應，有助於提升學校競爭力。未來並應積極招收外籍

生及境外生等海外人才，拓展本國師生國際觀，促進學校與國際接軌，提升學生

國際移動力。 

(十) 擴大高教公共化程度鼓勵企業捐助 

國家社會對高教經費及資源之支持，學校相應提出財務成本、投資效益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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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資訊，落實成果共享之公共利益，並鼓勵學校積極爭取外部資源，促使企業或

社會各界人士捐助公私立大專經費，並給予一定額度免稅優惠，以發揮公私協力

效益，穩定就學協助機制，進而有效促進社會流動之正向功能。 

四、結語 

高等教育是國家未來經濟發展與提升國際競爭力之重要關鍵，國家基於增進

公共利益之必要、促進高教就學與公平選擇之機會，藉由探究高教公共化的意涵

與特性，歸納推動高教公共化之實施策略，以有效提升高教品質及創新發展，為

國家社會提供多元面向之服務，促進社會流動之正向功能，進而提升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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